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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 5%以下的权益变

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广

州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怡珀新能源”）持有公司股份从 5,238,180

股减少至 4,758,08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 5.50%减少至 4.9999%，本次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6日收到公司股东怡珀新能源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现将其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怡珀新能源基本情况 

类别 内容 

企业名称 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

郭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5MA59CKLC6U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类别 内容 

注册资本 3,152.2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6年 4月 21日 

经营期限 2016-04-21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1301-G1760

（仅限办公用途）（JM） 

股权结构 

广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52.2999%；株洲天桥起重机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34.4801%；广东省粤科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

有限公司持有 5.7501%；深圳市前海弘盛创业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持有 5.7501%；广州怡珀新能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 1.7197%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怡珀新能源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郭敏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女 中国 广州 无 

（三）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怡珀新能源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80,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 0.50%，持股比例由 5.50%减少至 4.9999%。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变动

方式 
变动日期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股份

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变动

比例 

怡 珀

新 能

源 

集中

竞价 
2024/10/9~2024/11/6 29.99~32.32 

人 民

币 普

通股 

480,100 0.50% 

合计 

人 民

币 普

通股 

480,100 0.50% 

（四）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东怡珀新能源持有公司 5,238,18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50%。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怡珀新能源持有公司 4,758,08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4.9999%。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

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

情况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怡珀新能

源 

合计持有股份 5,238,180 5.50% 4,758,080 4.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238,180 5.50% 4,758,080 4.9999% 

二、 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

露的《逸飞激光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3、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股份变动，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怡珀新能源披露简式权益报告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逸飞激

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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